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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审计局关于苏州市本级公办学校工程建
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的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和《苏州

市公共工程审计监督办法》，苏州市审计局对苏州市本级公办学

校工程建设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。依据《苏州市审计局

审计结果公告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被调查事项的基本情况

市教育局2020年至2023年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公办学校建设

项目共 31 个，其中新建项目 5 个、改扩建项目 19 个、加固项目

3 个、其他零星项目 4 个，概算（匡算）总投资 16 亿元；截至

2024 年 6 月底，已完工项目 17 个，在建项目 5 个，前期项目 9

个。本次重点抽审了 7 所学校的 10 个项目，其中新建项目 2 个、

改扩建项目 7 个、其他零星项目 1 个，概算总投资 6.57 亿元，

其中苏州市草桥中学校、苏州市平江中学校于 2023 年 1 月起转

隶至姑苏区。

二、审计调查评价意见

审计调查结果表明，苏州市本级 2020 年至 2023 年公办学校

建设项目的实施缓解了当前教育资源供给矛盾、提高了校园建筑

安全水平、提升了校园环境、改善了学生学习生活条件。市教育

局积极推进教育基建工程管理工作，制定相关管理办法明确立项

审批、招标采购、施工管理、验收等环节的操作规范；各学校、

集中建设（代建）单位对照建设目标任务，加强过程管理，有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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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项目建设，力争项目尽早建成投用。但审计也发现存在施工

现场管理、工程变更管理不到位等问题，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。

三、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投资控制管理存在薄弱环节。1 个项目预算编制虚增

图纸未设计的智能消防系统建设内容，实际未实施，结算多计造

价 14.53 万元，审计调查指出后，多计的工程款施工单位已退回；

1 个项目防水卷材档次偏高，导致工程预算材料价偏高；1 个项

目家具采购超出概算范围未履行相关调整审批手续。

（二）未及时办理竣工财务决算或确认资产价值。1 个项目

竣工已超 3 年，仍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；3 个项目于 2022 年 10

月至 2024 年 9 月期间竣工交付后未按规定转增固定资产。

（三）工程现场管理不到位。3 个项目工期延期审批不严或

手续办理不及时；5 个项目存在施工或监理单位主要管理人员擅

自更换、缺勤等情况，未按合同约定进行考核及处罚。

（四）工程变更管理不到位。1 个项目工程变更备案滞后；

1 个项目未达到备案起点的工程变更审批手续滞后。

（五）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不到位。1 个项目塑胶场地仅检测

化学性能，未检测物理性能；1 个项目工程质量检测服务合同金

额 17.87 万元，受托单位违反合同约定未经委托方同意擅自将消

防检测、人防检测内容进行分包。

四、审计建议及整改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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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上述问题，苏州市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专项审计调查报告，

提出处理意见，并建议市教育局进一步强化对所属单位工程建设

的指导监督，加强对学校基建项目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；项目建

设主体加强竣工财务决算管理，完善相关内控管理制度，强化全

过程建设管理，细化对监理、施工等参建单位的考核监管工作，

严格按合同约定对违约行为进行处罚。审计后，市教育局会同姑

苏区教体文旅委督促相关学校及代建单位、集中建设单位积极落

实整改，目前上述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到位。


